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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中证

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6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材料

基金主代码 159703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5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天

弘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弘中证

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申购起始日 2021年6月8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6月8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

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60万份。

（2）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本基金当日申购份额上限，并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

（3）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份额

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

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 具体见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数量或比例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0.5%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

相关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人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目前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60万份。

（2）基金管理人可以规定本基金当日赎回份额上限，并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数量或比例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投资人在赎回本基金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0.5%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

关费用。

5�基金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包括：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010-85156310

联系人：刘芸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1号招商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霍达

电话：0755-82960167

联系人：黄婵君

客户服务热线：95565

网址：www.newone.com.cn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第A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20层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010-60834768

联系人：杜杰

客户服务热线：95558

网址：www.cs.ecitic.com

（4）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29号澳柯玛大厦15层（1507-1510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1号楼第20层（266061）

法定代表人：冯恩新

电话：0532-85022326

联系人：焦刚

客户服务热线：95548

网址：sd.citics.com

（5）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联系人：陈靖

联系电话：020-88836999

客户服务热线：95396

网址：www.gzs.com.cn

（6）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电话：010-80928123

联系人：辛国政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888

网址： www.chinastock.com.cn

（7）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 689号 33楼

法定代表人：周杰

电话：021-23219275

联系人：李笑鸣

客户服务热线：95553

网址：www.htsec.com

（8）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电话：021-38565547

联系人：乔琳雪

客户服务热线：95562

网址：www.xyzq.com.cn

（9）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2008号中国深南大道凤凰大厦1栋9层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电话：0755-82558038

联系人：郑向溢

客户服务热线：400-800-1001

网址：www.essence.com.cn

（10）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广场

法定代表人：张伟

客户服务热线：18610734266

联系人：郭力铭

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168、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11）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法定代表人：范力

电话：400-860-1555

联系人：陆晓

客户服务热线：95330

网址：www.dwjq.com.cn

（12）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盘古大观A座40层

法定代表人：施华

电话：13581634385

联系人：高洋

客户服务热线：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13）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电话：0571-87901139

联系人：夏帆

客户服务热线：95345

网址：www.stocke.com.cn

（1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23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 021-20315117

联系人：许曼华

客户服务热线:95538

网址：www.zts.com.cn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基金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6、基金净值信息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且未上市交易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或基金上市交易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交易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

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本基金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进行申购、赎回，具体业务的办理时间请参见相关

公告。

1）场内申购赎回

（a）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或基金管理人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交付申购对价，申购申请成立；登记机构确认申请时，申购生效。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有足够的赎回对价，则赎回

申请成立，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申购赎回清单的规定备足申购对价，投资人在提交赎回

申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否则所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不成立。

（b）申购和赎回的确认

基金投资人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如投资人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购申请不成立。如投资人持有

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 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或投资人

提交的赎回申请超过基金管理人设定的当日净赎回份额上限、当日累计赎回份额上限、单个账户当日净赎回份额上限或单个账户

当日累计赎回份额上限，则赎回申请不成立。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确实接收到该申请。 申购、

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

生的投资者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在目前结算规则下，T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当日可竞价卖出，T+1日可赎回或者大宗卖出；投资人赎回获得的股票当日可竞价卖

出，T+1日可用于申购ETF份额或大宗卖出。

（c）申购与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组合证券和基金份额交收适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证券交易所最新的相关

规则。

投资者T日申购成功后，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交收与基金份额的交收登记以及

现金替代的清算；在T+1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

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投资者T日赎回成功后，登记机构在T日收市后办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份股交收与基金份额的注销以及现金替代的清

算；在T+1日办理现金替代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T+2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如果登记机构、基金管理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之间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

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相关约定进行处理。 如登记机构相关的结算交收规则发生变化，则按最新规定办理。

投资人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和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应付的现金差额、现金替代和现金替代补款。 因投资

人原因导致现金差额、现金替代或现金替代补款未能按时足额交收的，基金管理人有权为基金的利益向该投资人追偿，并要求其

承担由此导致的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2)场外组合证券申购赎回

本基金暂时未开通场外组合证券申购赎回的业务，若基金管理人开通该申赎模式的，将发布公告并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予以更新，且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a）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者须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或基金管理人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的申请。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时，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申购对价，否则所提交的申购申请不成立。 投资者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持

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请不成立。

（b）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人申购、赎回申请由登记机构在T+1日内进行确认。如投资人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购申请不成立。 如投资

人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

赎回申请不成立。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确实接收到该申请。 申购、赎回

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生的

投资者任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c）申购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组合证券和基金份额交收适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及相关证券交易所最新的相关

规则。

T+1日，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对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信息，为投资者办理组合证券、基金份额的清算交收，并将结果发送

给相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通常情况下，投资者T日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赎回所得的组合

证券在T+2日可用。现金替代和现金差额由基金管理人与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于T+1日进行清算，T+2日进行交收，登记机构可以依

据相关规则对此提供代收代付服务并完成交收。 对于确认失败的申请，登记机构将对冻结的组合证券和基金份额予以解冻，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将对冻结的资金予以解冻。

如果登记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业务规则》及与各方相关协议进行处理。

基金管理人及登记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性利益的前提下，对清算交收与登记的办

理时间、方式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将在调整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予以公告。

投资人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和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应付的现金差额、现金替代和现金替代退补款。 因投

资人原因导致现金差额、现金替代和现金替代退补款未能按时足额交收的，基金管理人有权为基金的利益向该投资人追偿并要求

其承担由此导致的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若投资人用以申购的部分或全部组合证券或者用以赎回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因被国家有关机关冻结或强制执行导致不足

额的，基金管理人有权指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及登记机构依法进行相应处置；如该情况导致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遭受

损失的，基金管理人有权代表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资产要求该投资者进行赔偿。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本基金

相关法律文件。

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规定若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t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95046）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

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爱建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

销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投、转换

业务以及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

服务协议，自2021年06月03日起，本公司增加爱建证券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定投” ）、转换业务。 同时，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自该日起参加爱建证券的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爱建证券指定平台申购、赎回、定投、转换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的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申购、赎回 是否开通定投 是否开通转换

天弘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A类：001592 是 是 是

天弘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C类：001593 是 是 是

天弘国证A5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A类：010953 是 是 是

天弘国证A5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C类：010954 是 是 是

天弘国证消费1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A类：010771 是 是 是

天弘国证消费1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C类：010772 是 是 是

天弘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A类：011040 是 是 是

天弘国证生物医药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C类：011041 是 是 是

注：1、同一基金的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2、具体的转换范围请以爱建证券指定平台公示的信息为准。

三、优惠活动

自2021年06月03日起，投资者通过爱建证券指定平台申购（含定投、转换转入）上述基金时，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具体费率折

扣及费率优惠期限请以爱建证券的规则为准。 原申购费为固定费用的，不享受优惠，按固定费用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用）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各基金遵循的转换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2014年12月15日披露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

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上述相关业务办理规则的具体内容请以爱建证券的规定、公告或通知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046

网站：www.thfund.com.cn

(2)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021-63340678

网站：www.ajzq.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

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天弘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弘中证新材料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将于2021年6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交易公告书全文于

2021年6月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th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

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046）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

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21-03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12月2日、 2020年12

月1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议案》。 公司已

根据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书，详细内容请见2020年12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

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报告书》。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将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1年5月31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31,070,300股，

回购公司B股股份7,999,291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79%。 回购A股购买的最高

价为6.70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A股价格上限8.52元/股），最低价为6.03

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19,695.9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B股购买的最高价为3.40

港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股价格上限3.84港元/股），最低价为3.14港元/

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港元2,591.68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A股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

次回购A股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月6日） 前五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累计成交量

85,133,431股的 25%；每五个交易日回购B股数量未超过一百万股，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

数量符合相关规定。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日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元医药”、“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１

，

８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４９６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８６０．００

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２％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为

７

，

４３４．２００７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７９．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０６．７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７４．３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相关跟投子公司无需缴

纳配售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本次发行价格

６４．９９

元，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２０

，

８８１．４０

万元，根据《业务指

引》规定，发行规模

１０

亿元以上、不足

２０

亿元的，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

例为

４％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因此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最终跟投数量为

７４．４０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

。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的约定，君享科创板皓元医药员工资管计划拟认

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１０％

， 即不超过

１８６．００

万股， 同时拟认购规模不超过

１２

，

０９０．００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因此根据本次发行价格

６４．９９

元

／

股，本次君享科创

板皓元医药员工资管计划的最终认购数量为

１８５．１０３１

万股，约占发行总量的

９．９５％

。

综上，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５９．５０３１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３．９５％

，其

中，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９．４９６９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下网上回

拨机制启动前，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

，

６００．４９６９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９８７．４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６０．０５０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

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６６．１４６９

万股， 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３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３４．３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６３％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和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皓元医药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１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

１

）缴款认购股数（股）：

７４４

，

０００

；

（

２

）缴款认购金额（元）：

４８

，

３５２

，

５６０．００

；

（

３

）限售期：

２４

个月。

２

、皓元医药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１

）缴款认购股数（股）：

１

，

８５１

，

０３１

；

（

２

）缴款认购金额（元）：

１２０

，

２９８

，

５０４．６９

；

（

３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６０１

，

４９２．５２

；

（

４

）限售期：

１２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６

，

３３８

，

２４８

；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１１

，

９２２

，

７３７．５２

；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

，

２５２

；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４１

，

３２７．４８

。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６６１

，

４６９

；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６２７

，

８９８

，

８７０．３１

；

（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

（

５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３

，

１３９

，

５０２．８９

。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皓元医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

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

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４

末“

４

”位数

２７９７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皓元医药

Ａ

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４

，

１１３

个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４１２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

６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７５９

，

９１８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７．８７％

，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７５％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

见“附表：皓元医药网下摇号中签配售明细”。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

，

２５２

股，包销金额为

３４１

，

３２７．４８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０．０３２８％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０．０２８２％

。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

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

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１６８

号

Ｂ

座

２１０１

、

２１０４Ａ

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发行人：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

日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汇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61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499 号文）。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海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2,617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392.55 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81.6878 万股，占

发行总数量的 14.58%。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08,622

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5,708,62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27%；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6,644,5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3%。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22,353,122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9.56 元 / 股，科汇股份于 2021 年 6 月 2 日（T 日）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科汇

股份” 股票 664.45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

并于 2021 年 6 月 4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1 年 6 月 4 日（T+2 日）披露的《山东科

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于 2021 年 6 月 4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投资者

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配售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6 月 4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 “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于 2021 年 6 月 7 日（T+3 日）通

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

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

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

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 （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535,359 户，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33,433,952,500 股 。 网 上 发 行 初 步 中 签 率 为

0.01987351%。

配号总数为 66,867,905 个 ，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 �

100,066,867,90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031.82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2,235,500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13,473,122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2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880,0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39.7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5598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6 月 3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

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21 年 6 月 4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3

日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凯立新材”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396 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凯立新材” ，扩位简称

为“西安凯立新材” ，股票代码为“688269” 。

2、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8.94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2,336.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16.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16.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5.00%，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553.50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65.70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根据《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约为 4,998.22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221.95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331.55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887.65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4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6 月 1 日 （T+2 日）结

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 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

后综合确定，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 2021 年 5 月 25 日（T-3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

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1 年 6 月 3 日（T+4 日）之前将全部战略

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1,168,000 22,121,920.00 - 22,121,920.00 24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8,869,153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67,981,757.82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347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39,152.18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3,315,500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52,195,570.0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260,944.72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1 年 6 月 2 日

（T+3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

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凯立新材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

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4,865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487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

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

量为 938,089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5%，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23%。

本次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

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7,347 股，包销金额为 139,152.18

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0331%，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0315%。

2021 年 6 月 3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

投资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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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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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邦电力”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35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4,118,300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617,745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6,250,555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250,000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或“主

承销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6月4日（T-1日）下午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兴业证券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日


